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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B7_A5_E5_c80_322685.htm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关于印发《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责任及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工商消字[2006]

第8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明确职责，严格责任，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作

用，切实保障食品市场消费安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结合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了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及责任

追究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二00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及责任追

究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切实履行市场监管职责，严格责任制度，保障食品市

场消费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按照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有关规定，在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办理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食品经营者）的设

立、变更和注销登记，依法吊销食品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对

食品经营者的注册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将食品经营者营业执

照的发放、注销、吊销等信息通报相关部门；对食品经营者



进行经济户口管理和信用分类监管；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

食品违法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